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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价项目名称：
北京市昌平区天通中苑（B、G、I区）住宅及商业用房物业费服务标准、物业费水平咨询评估
· 估价委托人：

北京市昌平保障房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房地产估价机构：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评估专业人员：

王莉、姚汉卿、叶凌、常畅
· 估价报告出具日期：

2019年11月27日
· 估价报告编号：
康正评字2019-1-0644-F01ZLGJ6号
致估价委托人函

北京市昌平保障房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受贵公司的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昌平区天通中苑（B、G、I区）住宅及商业用房物业费服务标准、物业费水平进行了咨询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北京市昌平区天通中苑（B、G、I区）住宅及商业用房。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本次估价对象项目情况见下表：

	设备名称、数量统计表

	序号
	项目
	分项名称
	数量（个）

	1
	给排水系统 
	生活水泵
	12

	
	
	中水泵
	12

	
	
	污水泵
	140

	2
	弱电系统及设备
	消防报警
	3

	
	
	视频监控
	3

	3
	消防器材
	消防泵
	2

	
	
	喷淋泵
	2

	
	
	稳压泵
	4

	
	
	灭火器
	1250

	4
	公共及景观照明照明
	——
	3

	5
	电梯
	——
	155

	6
	智能化用电
	电子监控中心
	3

	
	
	设备监控系统
	

	
	
	消防报警系统
	

	7
	化粪池
	——
	9

	
	
	
	

	实测面积统计表

	序号
	物业类型
	收费面积（平方米）

	1
	公租房
	475322.4

	2
	商业
	13241.68


估价目的：为估价委托人了解估价对象的物业服务标准、物业费水平提供参考依据。
价值时点：2019年11月26日
估价结果：本次估价的“物业服务标准、物业费水平”是指在价值时点2019年11月26日，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商业的物业服务标准、物业费水平。
估价结果一览表

	[image: image1.jpg]估价结果
估价对象用途
	单价

	住宅
	3.2

	商业
	5.62


单位：元/建筑面积平方米·月
备注：物业服务等级标准为——住宅物业服务三级标准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专业人员声明

评估专业人员郑重声明：

（一）评估专业人员在本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的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评估专业人员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本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评估专业人员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

（四）本报告估价结果仅作为估价委托人在本次估价目的下使用，不得做其他用途。未经本估价机构书面同意，本报告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均不得向估价委托人、报告使用者、报告审查部门之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发表。

（五）本评估报告由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本次估价的一般假设
1. 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为公开、平等、自愿的交易市场。
2. 评估专业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所提供的《估价委托书》以及本报告所依据的其他相关资料进行了检查，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委托人供的资料合法、属实，并且提供了与本次评估有关的所有资料，没有保留及隐瞒。

3. 估价对象建筑面积以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委托书》上载明的为依据。

4. 评估专业人员对估价对象区位状况进行了一般性查勘，并对房屋安全以及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重大因素给予了关注，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隐患且无相应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设定估价对象能够正常安全使用。

5. 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运作方式、程序符合国家、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

6. 本次估价结果未考虑国家宏观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7.估价结果未考虑估价对象及其运营单位已承担的债务、或有债务及经营决策失误或市场运作失当对其价值的影响。
二、特殊事项假设前提
1. 依据《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印发<住宅物业服务标准>的通知》[京建发〔2010〕613号]，估价委托人约定的物业服务等级标准为：住宅物业服务三级标准。
2. 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估价对象建成于2016年，截至价值时点，尚未投入使用；根据估价委托人介绍，现由北京市昌平保障房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接管。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委托人未能提供估价对象建筑及设施设备竣工相关资料。

3. 本次评估的物业费测算不包括园区内三条市政道路维护所需费用。其中包括：市政道路路面、路牙、路灯等电器设施设备、管道井及井盖等的维护保养费用。

4. 本次评估的物业费测算不包括供暖系统管理服务及收费内容。

5. 本次评估的物业费测算不包括地下室、地下车库、人防工程等非物业费承担的内容。

6. 关于物业服务成本的说明：

（1）由于北京市规定工作人员最低工资年年上涨，每年增长率均为50-80元/人/月；预计以后还会有一定幅度的增长。

（2）根据《关于调整北京市2019年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京人社劳发(2019)71号]，2019年7月起北京市工作人员最低工资涨到2200元/人/月，本住宅项目要确保设备设施及所有公共区域的维修养护费，对于保安、保洁等服务人员的薪酬工资体系，按照北京市最低工资加上五险一金考虑，会有一定的难度，本次测算按保安、保洁员只上五险设定，满足北京市对员工保险的基本要求，提醒报告使用者注意。 

（3）几年来物业服务设备设施所必须消耗的能源费（水、电、气、热）上涨幅度较大；尽管物业公司加强节能降耗，但仍需保证项目顺利运转的基本消耗。
（4）员工的服装、就餐、培训、保洁垃圾袋、簸箕、笤帚、消杀药品、宣传纸张等等其他费用按照每年都有一定程度的增长来考虑。

7. 由于北京市采取大量疏解外地人员措施，很多外地人员已经出京寻求工作机会，造成物业服务招工难的问题。如果员工待遇仅仅停留在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势必很难招聘到合格的员工；没有一定数量的合格员工无法保证高质量的物业服务水准。

8.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5号]规定，居住用地土地使用权出让最高年限为70年，要考虑到物业管理服务的可持续性及保障物业的保值、增值；故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需考虑在适当时期对相关价格的进行合理调整。

三、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1. 使用范围：本估价报告只能由估价报告载明的报告使用者使用，且只能用于本报告载明的唯一估价目的和用途。

2.  估价委托人或者本估价报告使用人应按照法律规定和估价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本估价报告。估价委托人或者估价报告使用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本估价报告的，估价机构和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3. 除估价委托人、估价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估价报告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估价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估价报告的使用人。

4. 估价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估价结论。估价结论不等同于估价对象可实现价格，估价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5. 本报告估价目的是为估价委托人了解估价对象的物业服务标准、物业费水平提供参考依据，不做其他估价目的之用。如果估价对象的评估条件或目的发生变化，需重新进行评估。

6. 本报告估价结果为价值时点下估价对象土地在现状规划条件、建筑物在现状成新度下的物业费服务标准、物业费水平，如估价对象用途、建筑面积、设备设施或建筑物使用状况等评估条件发生变化，估价结果需要做相应的调整直至重新评估。
7. 本估价报告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评估结论的准确性。

8. 估价委托人应对其提供的权属证明以及其他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如因资料失实或资料提供人有所隐匿而导致估价结果失真，估价机构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9. 本估价报告在估价机构盖章和评估专业人员签字的条件下有效。
10.本估价报告自出具日起壹年内有效（即2019年11月27日至2020年11月26日）。

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单位名称：北京市昌平保障房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齐伟杰

联系电话：13810200828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受托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资质级别：壹级

资格证书号：建房估证字[2013]081号

有效期限：2019年9月17日至2022年9月16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城园一区16号楼2层2门配套公建01

法定代表人：齐宏

联系人：常畅

联系电话：010-82253558-237

三、估价目的

为估价委托人了解估价对象的物业服务标准、物业费水平提供参考依据。
四、价值时点

2019年11月26日

五、估价作业期：

2019年11月26日至2019年11月27日

六、项目概况

1. 项目四至
东至立水桥东三路，南至太平庄中街，西至立水桥北路，北至太平庄中二街。
2. 土地用途：住宅、商业    

3. 建筑物类型：住宅、商业

4. 项目规模：

（1） 绿化率：30%

（2） 建筑总面积：680040.92㎡

（3） 地上建筑面积： 488564.08㎡（其中，住宅面积：475322.4㎡，商铺13241.68㎡）
（4） 三个园区：B区、G区、I区

（5） 人行出入口：三个园区共有地上出入口10个

5. 物业服务项目：

（1）共用部位及共用设施设备运行、维修养护

（2）消防安全防范 

（3）绿化养护

（4）环境卫生

（5）公共秩序维护

6. 其它情况说明：

（1） 物业服务费用测算形式：包干制

（2） 北京市昌平保障房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自行提供开办费

（3） 保洁管理模式：外委

（4） 保安管理模式：外委

（5） 燃气箱（站）系统管理模式：市政

（6） 高压供电系统管理模式：市政
七、估价结果
北京市住宅物业服务三级标准
住宅用房：3.20元/建筑面积平方米/月

商业用房：5.62元/建筑面积平方米/月
八、参与本次估价工作的评估专业人员

	姓名
	签名
	签名日期

	王  莉
	
	年    月    日

	姚汉卿
	
	年    月    日

	叶 凌
	
	年    月    日

	常 畅
	
	年    月    日


附件

1. 估价对象所在位置示意图

2. 估价对象实地查勘情况和相关照片

3. 《估价委托书》复印件

4. 北京市住宅物业服务三级标准复印件
5. 物业费明细复印件
6. 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7. 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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